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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提〔2026〕252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0275号提案的答复

林晓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从业行为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优化市场准入与登记规范”的建议

我局严格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相关规定，依托信息化手段，已将本市登记业务系统与全国企业名称规范管理系统对接，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禁限用字词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本市自2022年3月起全面启用《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试行）》，从事法律咨询服务的经营主体，经营范围依法登记为“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2024年2月，我局根据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面排查本市企业名称中含有“律所”“律师”“律师事务所”等字样的存量主体，督促相关企业完成名称变更。目前，本市企业名称中已不存在上述情形。我局将积极配合市高院、市司法局，共同研究对知名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名称的保护措施，进一步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

二、关于“健全经营规范与合同管理”的建议

我局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已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参与制定多类消费领域合同示范文本。鉴于法律咨询服务涉及领域广泛、专业性较强，我局将在市司法局和相关领域专家的牵头组织下，配合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调研、论证工作，争取适时推出示范文本。同时，我局将持续完善违法违规收费投诉处理机制，强化日常执法检查，依法加大查处力度，探索建立服务质量分级评价体系，进一步形成激励约束机制。

三、关于“完善协同监管与执法联动”的建议

我局深入推动法律咨询服务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根据市政府办公厅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部署，已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纳入“双随机、一公开”常态化监管和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重点领域。我局与市司法局联合制发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多轮专项执法，通过司法行政部门移送、受理投诉举报等渠道获取违法线索，并立案查处了涉嫌虚假宣传、未明码标价、合同违法等案件。广告监管方面，针对“百分百胜诉”“高额赔偿”等虚假承诺性广告，我局优化监测关键词库，加大违法广告的精准捕捉和快速处置能力，持续强化对互联网平台的行政指导和主体责任落实，督促平台完善法律咨询类广告的前置审核机制。数据共享方面，在市高院支持下，我局已通过数据湖目录链深化与法院、司法局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合作，为高风险机构的动态预警和精准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四、关于“加强风险教育与公众引导”的建议

我局坚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严格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向社会公示。同时，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官方宣传渠道，聚焦法律咨询服务领域高发纠纷和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图文解析、短视频普法等形式开展专题宣传，公布线索举报方式，及时发布消费提示。我局将健全失信机构公示制度，切实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完善法律咨询服务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法律服务市场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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